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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发改价格〔2024〕494 号

关于转发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
生态环境厅关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用电价

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、市、县、自治县发展改革局、生态环境局，高新区产业经

济局、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，国网乐山供电公司、乐山电力

股份有限公司、四川大渡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四川金峨供电有

限公司、乐山市金洋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《四川省乡村建设

行动实施方案》工作要求，降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用电成本，

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

了《关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用电价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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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川发改价格〔2024〕577 号,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《通知》明确

了我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用电价格政策、认定及办理程序，

要求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，指导电网企业与

有关部门协作配合，确保电价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。现将《通

知》转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关

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用电价格政策有关事

项的通知

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

2024 年 12 月 10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10 日印发


